
治興有序 大展鴻「兔」
香港社會正逐步復常，經濟漸漸復甦，走向由治及興。要

再創輝煌，就要做到在「興」的過程中，不斷提升和充實市

民的獲得感和幸福感，才能長治久安。如果經濟發展只是為

少數人服務，經濟成果只是由少數人獲得，就算本地生產總

值的數字有多高、經濟成果有多豐富，這種富貴繁華，也只

能是一種短暫的假象，難以行穩致遠。香港社會五光十色，

每個階層、每個人都能為社會進步發光增色，正如我所作的

對聯所指：「同心同德同向同行穩致遠，共建共榮共享共贏

得輝煌」。農曆新年將至，在此祝各位大展宏圖，過一個豐

盛的兔年！也祝大家身體健康，工作順利！

吳秋北 立法會議員行政會議成員

政府在政策推行上，必然有短中長期的考
慮。在社會復常、經濟復甦初期，政府首要做
的，肯定是推出一些具提振作用的短期政策，
為復甦提供動力，加速恢復步伐。時間不等
人，基層市民生活壓力最大，一旦時間長了，
跌進了「貧窮陷阱」，便難以擺脫。因此，政
府需要在短期內推出「保底」措施，讓基層勞
工有更充分時間，因應社會復常調整自己的就
業安排，同時政府應支援僱主在疫情漸趨穩定
之際重新開設職位，達至勞資雙贏。政府有必
要推出「創就業復業基金」，這不單用於支援
疫情復甦，也可用於應對日後出現的經濟波
動，作為恒常的逆周期政策。

我同意行政長官李家超提出，要用多元手法
解決就業和復業的問題，不單只是派錢。「創
就業復業基金」正是一個執行機構，負責全方
位、多元推動創造就業和復業的工作，這好比
扶貧委員會轄下設有「社創基金」，推動多元
的創新項目，以達至扶貧、防貧、促進共融、
提升市民福祉，以及加強社會凝聚力。

創造就業增獲得感
疫情下各行各業飽受嚴重衝擊，3年過後，

政府要有決心承擔創造就業和推動復業的工
作，特別是在坊間對社會復常、經濟復甦仍充
滿憂慮、信心不足的情況下，政府應果斷起帶
頭作用，推動政府、勞資三方協作，支援僱主
大量招聘新增職位人手，讓疫下閒置或脫離本
業多時的勞動力重新投入就業市場，助勞資雙
方渡過難關。澳門特區政府已率先推出各種政
策激活旅遊業，支持業界盡快恢復至疫情前水
平。香港特區政府也應考慮、借鏡。

有意見認為，香港剛走出疫情，目前特區
政府應節流，以消除赤字，確保財政穩健。
過往經濟不景，特區政府便嘗試過開源節
流，結果未如理想，對解決財赤幫助不大，
反而產生更棘手問題。事實上，假如經濟不
景，稅收大幅下滑，政府如何節流，也只是
杯水車薪。相反，政府財政穩健的根本，在
於香港的繁榮穩定，在於香港的經濟發展。
政府無時無刻都應該「節約」，妥善運用儲
備，但同時也應該「應使則使」。經濟盡快
復甦，政府收入自然會逐步回復至正常水
平，相應地政府可逐步減少逆周期政策，赤
字便會消失。政府若拖拖拉拉，刺激經濟政
策「唔湯唔水」，香港經濟持續處於谷底，

這才是政府財政穩健的最大傷害。與其緊守
而衰，不如進攻而興。

我們已經看到，政府積極提高香港的競爭
力，協助商界招商引資。事實上，生意好轉，
投資增加，對就業市場有莫大幫助。同時，政
府也要考慮，如何更好地讓基層市民享受經濟
成果，獲得感和幸福感能隨經濟發展而提升。
市場不會自行進行「二次分配」、「三次分
配」，「二次分配」需要政府主動作為，讓缺
乏議價能力的基層市民獲得更大保障；「三次
分配」需要得到政府的鼓勵，形成風氣和社會
共識，才可能持續推進、發展。

培育人才提升競爭力
由治及興的關鍵，是社會要同心同德。政

府要處理好社會各種關係。其中，勞資關係
非常重要，需要好好處理。在剛過去的行政
長官答問會上，有代表商界的立法會議員表
示人手不足，要求加大輸入外勞。李家超表
示，相關政策既要重視競爭力，也要重視對
本地就業的保障。希望能兩全其美，而非對
立。事實上，香港要增強競爭力，輸入外勞
並非唯一出路，甚至不一定是出路。例如基

層外勞很多時會把大部分收入寄回家鄉，而
非在本地消費。結果，商界雖節省了成本，
但本地就業不佳，也壓抑了消費，造成惡性
循環。而高端人才流動性相對較大，在全球
尋找機會，不一定長期留在香港。培育本地
人才，始終才是促進競爭力的不二法門和根
本方法。輸入外勞只應作為特殊情況下的支
援措施。

多加保障勞工權益
一直以來，本港基層勞工的權益保障不足，

為人詬病。政府政策長期偏重商界，這種政策
的弊端日益顯露。要留意的是，商界和勞工從
來不是對立，而是唇齒相依，相輔相成。勞資
雙方通力合作，創造更多價值，大家才能生活
得更富足。勞工法例的本質和本意，並非要懲
罰僱主，或要從僱主的口袋拿走什麼，而是要
帶出社會對勞工權益保障的關注和關懷，由法
例規範過渡至自發保障基層勞工權益的風氣。

僱主對員工好，員工士氣大增，為公司更賣
力，公司也會發展得更好。員工獲得充分的職
業安全保障，才能長期為僱主服務和打拚，對
僱主百利而無一害。

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涉觸犯
香港國安法，被依法提控候
審。一群自稱黎智英「國際律
師團」的英國律師，明目張膽
以政治干預香港的法治，企圖
向香港特區施壓釋放黎智英，

公然妨礙司法公正，警方須審視相關證據作
進一步行動。

該 「 律 師 團 」 由 加 拉 赫 (Caoilfhionn
Gallagher)領班，連同其餘三位律師均來自
Doughty Street Chambers律師事務所，該律
師事務所的領軍人物之一海倫娜．肯尼迪是
反華陣營一名主將，因反華出格於2021年被
中國制裁。前香港大律師公會主席夏博義也
在上述律師事務所掛牌。他在2021至2022年
擔任公會主席期間，多番針對香港國安法和
香港警隊，在卸任後接受國安處人員問話，
在數小時後倉皇離港。

加拉赫於去年2月宣稱擔任黎智英的「國際
律師團」成員，當時外界以為是黎智英聘用
的香港律師事務所Robertsons招攬她效力，
但事實上，該「國際律師團」並沒有參與黎
智英的法律訴訟。Robertsons已於本年1月
13日表明其團隊與「國際律師團」並無業務
關係，更聲明自己是黎智英唯一的代表律師
團，撇清與加拉赫等英國律師的關係，箇中
原因不難理解。

加拉赫宣稱，她會與其團隊運用一切可行
的法律手段「維護黎智英的權益」，並「捍
衛香港的新聞自由和法治」。去年4月，加拉
赫的「團隊」向聯合國發出緊急呼籲，污衊
中國政府和香港特區政府以法律為武器打壓
黎智英、藉非法集結罪名侵犯其言論自由、
集會自由和和平示威等國際人權。到了去年
12月底，黎智英就欺詐罪被判刑後，加拉赫
的律師團隊又乞求英國政府立即採取「有力
措施」，讓黎智英在其涉及的國安案件開審
前獲釋。加拉赫又要求與前任和現任英國外
相會面，密謀如何助黎智英獲釋。加拉赫等
人的所為，等同要求外國勢力干預香港法院
審訊，破壞香港的司法制度，做法惡劣。

加拉赫身為英國御用大律師，理應捍護普
通法的法治精神，如今竟然破壞法治，簡直
匪夷所思，難怪Robertsons律師事務所要與
她撇清關係。

加拉赫及其團隊企圖干預香港司法運作，足
以構成妨礙司法公正罪，香港警方須審視相關
證據，並作進一步行動。此外，如果他們的言
行涉及詆毁香港法官和檢控人員，抹黑香港法
治，可能已經構成專業失德。香港大律師公會
有權向英格蘭和威爾斯大律師公會作出投訴。
(作者是前刑事檢控專員，本文原文發表在

英文《中國日報香港版》評論版面。有刪
節。)

黎智英「國際律師團」掛羊頭賣狗肉
江樂士

在2023年1月13日全國港澳研究
會舉辦的「保證香港國安法準確實
施」專題研討會上，全國政協副主
席、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對香
港國安法的全面準確實施進行了階
段性總結，對立法原意進行了精闢

闡釋。夏寶龍主任提出：其一，香港國安法是香港
繁榮穩定的「守護神」，起到了維護國家安全與保
護香港自由權利的法治作用；其二，香港國安法的
全面準確實施需要立法原意的闡明與遵循；其三，
在「一國兩制」制度體系中，安全與發展是辯證統
一的，香港國安法可保障香港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進程中大有可為。在香港國安法首次釋法及原意辨
明的特定時刻，夏寶龍主任的原意闡釋與法理塑
造，對香港國安法的全面準確實施是重要的理論深
化與實踐推進。

「一法安香江」，這是中央對香港國安法的立法
預期，也是香港國安法的立法成效。香港國安法實
施兩年多以來，修例風波黑暴之亂銷聲匿跡，法治
信仰與權威決定性回歸，香港聯通內地與世界市場
的樞紐平台功能得到有效恢復與增強。香港國安法
實施前後的法治對照，典型詮釋了「一法安香江」
的立法者意志、善意與成效。香港以法治的方式回
來了。

國安法具嚴謹法理邏輯
立法者及立法原意在香港國安法實施中具有基礎

性和指導性地位。香港國安法是全國人大授權全國
人大常委會制定的、列入基本法附件三的全國性法
律，其立法與執法、司法制度的安排體現了成文法
的基本法理與邏輯。香港國安法是中央行使憲法上
「一國兩制」制度創制權的立法成果，是對國家安
全事務的立法規制框架。立法者代表人民的整體意
志和權威，其在香港國安法中對國家安全的規範內
涵、罪刑規定、機構設置、權能配屬與程序安排，
始終圍繞根本的立法目的展開，同時要求一切執
法、司法機構在履職時必須遵循立法原意和目的。

香港國安法第六十五條規定，本法解釋權屬於全
國人大常委會。這是成文法解釋機制的通行安排。
這一規定並不排除法院在具體司法過程中對法律的
解釋和適用，但立法者享有最終、最權威的解釋
權，是對立法原意進行闡明的最終機構。香港國安
法的實施因此必然涉及成文法傳統與普通法傳統的
法理溝通和權威確認問題。本次人大釋法展示了香
港國安法的正確理解與實施方式。人大釋法本身內
在於香港國安法的執行體系，且屬於立法原意闡明
的最權威程序。特首提請釋法，中央積極回應並予
以釋法，本身就體現了中央全面管治權與香港高度
自治權的有機結合與統一。這種法治權威至上與
「兩制」良性互動的治港狀態，正是「愛國者治
港」的規範預期所在。

立足「一國兩制」憲制秩序
在關於香港國安法立法原意的闡明方面，夏寶龍

主任進行了簡要的說明和指導：其一，立法初衷在
於維護國家安全並捍衛「一國兩制」；其二，立法
旨在打擊極少數和保護大多數；其三，執行機制的

最大特點是「雙執行機制」；其四，香港特區負有
維護國家安全的憲制責任。香港國安法有特殊的立
法背景和針對性，即修例風波帶來的國家安全與管
治權安全漏洞，也就是「一國兩制」制度安全漏
洞。國安法立足「一國兩制」憲制秩序，在現實風
險呈現與本地立法難行的條件下主動填充法律漏
洞，體現了立法者理性與責任倫理。國安立法僅僅
對觸犯具體罪行的嫌疑人/被告人採取法律行動，而
對大多數居民的自由權利不僅不構成侵害，反而是
一種更健全的保護。法律代表公益，體現民主多數
的根本利益，明晰國安法針對的少數與保護的多
數，就能理解國安法的正當性。香港國安法規定的
「雙執行機制」以及在具體執行機制上對特區主體
責任、一般管轄責任的信任性授權與保障，體現了
中央在國安立法中對「一國兩制」原理的精準理解
與運用。在上述立法原意與立法者邏輯中，香港特
區是維護國家安全不可或缺的一環，是關鍵性的配
套立法者、主要執行者和司法管轄者。本次人大釋
法對香港國安委的憲制角色予以明確，並對香港國
安法第十四條和第四十七條的程序性銜接進行規範
認定和構造，從而進一步健全了香港本地管轄執行
體系的閉環屬性與能力。

釋法明確了國安委與法院的關係
夏寶龍主任特別指出：「香港國安法的立法原意

就是將處理有關維護國家安全具體問題的權力和責
任賦予香港特區，人大釋法更清楚地闡明了這個原
意。」這是關於香港國安法管轄權劃分的原意闡
釋。本次人大釋法既明確了香港國安委對涉及國家
安全問題的一般性的判斷決定權，也具體確認和構
造了香港國安委在法院未尋求法定證明書條件下，
主動介入且對接司法個案的判斷決定權。香港國安
委與香港法院均屬於香港本地管轄的執行體系要
素，釋法對二者互動關係的規範基礎與程序銜接機
制加以明確，可推動香港國安司法程序更為順暢地
合規範運轉，有效解決包括本次海外律師參與權問
題在內的國安法實施的一系列問題。關於管轄權劃
分，香港國安法既提供了原理，也提供了方案。對
於國家安全，中央負有根本責任，香港特區負有憲
制責任，前者是源頭性、兜底性、監督性責任，後
者是權限性、先導性、執行性責任。方案在於具體
的「雙執行機制」，即香港本地管轄與中央相關機
構特殊管轄有序並行。

人大釋法因具體問題而起，但立足於解決制度框
架問題，以香港國安委作為執行體系的關鍵抓手疏
通銜接香港本地管轄相關要素和程序，體現了立法
者的釋法智慧和技藝。香港國安法及其釋法對香港
國安司法程序與國安判例法的發展將起到規範性促
進作用，香港國家安全的司法法理學也將得到更嚴
謹和更充分的自主發展。原意的闡明，機制的暢
通，外部風險的排除，本地執法、司法程序的順暢
運作，中央與香港在法律實施中的相互信任與支
持，這些有利於香港國安法全面準確實施的因素，
經由本次釋法及夏寶龍主任的精闢闡釋，得以匯聚
為一個有機整體。在上述基礎上，我們確信香港國
安法全面準確實施的前景是可期的，香港法治與香
港更好發展的未來道路是光明的。

香港國安法的原意釋明與法理發展
田飛龍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

香港中聯辦主任鄭雁雄日
前發表新春致辭，提到新一
年，中聯辦和市民一樣，倍
加珍惜香港當前「治」的局
面 ， 熱 切 期 望 香 港 增 強

「興」的動能，進一步開創由治及興新局
面。

「興」的香港必須把握中國式現代化的巨
大機遇，在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征程中，香
港大有可為，需牢牢把握機會。在中國式現
代化進程中，香港作為國家最國際化的城
市，將面臨更大機遇，在國家新發展中大展
身手，既貢獻國家又發展自身，可共享國家
富強的偉大榮光。

「興」的香港必須積極參與國際交流合
作，要加強香港在國家對外經濟交往中所發
揮的重要視窗與橋樑作用。雖然當前全球經
濟局面出現眾多不穩因素，但中國改革開放
的決心從來沒有動搖，開放大門只會越來越
大。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有效為內地以
至整個亞洲地區充分發揮商業、貿易及服務
樞紐的作用。擴大香港國際聯繫，是百年變
局下時代對香港的必然要求。

「興」的香港必須在團結奮鬥中凝聚強大
合力。香港正處由治及興的歷史時刻，正面
對巨大挑戰。只要團結一致，堅定意志、堅
強信心、堅決行動，一定能戰勝挑戰。團結
是香港最強的凝聚力，能夠拆除社會矛盾和
分化，融合市民社會，提升信心與合力。團
結必將引領香港走向下一個勝利。

香港擁有自由開放規範的營商環境，保持
普通法制度以及暢通便捷的國際聯繫，東西
文化薈萃，各地投資者雲集，在全球經濟格
局中具有獨特地位。國家始終支持香港建設
一個生機勃勃的國際大都市。

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在國家加快形成以
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
的新發展格局過程中，香港不只是「外循環」
的重要通道，也是「內循環」的重要參與者。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貿易中心，所扮演的「超
級聯繫人」、「中轉站」、「匯聚點」等角色
不斷被鞏固、強化。發展是解決香港問題的金
鑰匙，香港要善於把握機遇，以「蘇州過後無
艇搭」的緊迫感，聚精會神謀發展，「只要自
己別亂、方向不搞錯，一定事業大有可為，一
定前景風光無限」。

發揮香港優勢 增強「興」的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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